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邹 城 市 扶 贫 开 发 办 公 室
邹 城 市 财 政 局 文件

邹扶贫办发〔2019〕8 号

关于加强 2019 年度财政专项扶贫资金
使用管理的意见

各镇党委、政府，街道党工委、办事处，市直各相关部门：

为充分发挥财政专项扶贫资金的关键性保障作用，进一步规

范使用，强化管理，提高使用效益，现提出以下意见。

一、总体思路

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按照市委、

市政府《关于打赢脱贫攻坚战三年行动的实施意见》，根据财政

专项扶贫资金管理有关规定，坚持精准方略，坚持聚焦重点、统

筹兼顾，精准使用、注重时效原则，紧紧围绕巩固提升脱贫攻坚

成果，完善收入水平略高于建档立卡贫困户群体即时帮扶机制，

推动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衔接，切实发挥扶贫资金保障功能，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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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按时高质量完成脱贫攻坚任务。

二、使用方向

严格按照《山东省财政专项扶贫资金和项目管理办法》（鲁

财农〔2017〕61号）、《关于加强 2019 年度财政专项扶贫资金

使用管理的意见》（鲁扶贫办字〔2019〕21 号）、《关于加强

产业扶贫项目及资产管理工作的通知》（鲁扶贫办发〔2019〕4

号）和《关于加强 2019 年度市级财政专项扶贫资金使用管理的

意见》（济扶贫办字〔2019〕8 号），以稳定脱贫需求为导向，

以脱贫攻坚的规划和重大扶贫项目为平台，以专项扶贫资金的使

用和建档立卡的结果相衔接，直接惠及扶贫对象，整合扶贫和相

关涉农资金渠道，解决突出问题，因地制宜确定资金使用范围，

用活用好资金，发挥最大效益。2019 年市级财政专项扶贫资金

主要用于以下方面：

（一）切块资金。按照建档立卡贫困人口数量等因素切块下

达到各镇街。

省级切块资金统筹用于扶贫产业发展、改善农村小型公益性

生产生活设施条件等方面。其中，产业扶贫资金以脱贫攻坚项目

库为基础，统筹安排使用中央、省、市、县各级财政专项扶贫资

金，鼓励以镇街为单位统筹实施域内各村产业扶贫项目。

济宁市级切块资金由各镇街按照国家和省市扶贫开发政策

要求，以巩固提升脱贫攻坚成果为目标，结合当地扶贫开发工作

实际，围绕培育和壮大贫困地区特色产业、改善小型公益性生产

生活设施条件、增强贫困人口自我发展能力和抵御风险能力、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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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健全扶贫开发长效机制等确定使用范围。

邹城市级切块资金由各镇街以巩固提升脱贫攻坚成果为目

标，结合当地扶贫开发工作实际，围绕培育和壮大特色产业、巩

固提升脱贫成效等方面确定使用范围，不得用于与脱贫攻坚无关

的项目。产业扶贫资金以脱贫攻坚项目库为基础，统筹安排使用

各级财政扶贫资金。

（二）保险扶贫资金。根据《邹城市 2019 年度扶贫特惠保

险实施方案》有关要求用于“扶贫特惠保”保费补贴，或用于开

发防贫保险等定向扶贫保险产品。保险扶贫资金不足的，可通过

调剂切块资金等方式解决；出现结余的，可统筹用于巩固提升脱

贫成果。

（三）“雨露计划”资金。对有子女在校接受中、高等职业

教育的建档立卡贫困家庭，按照每生每年 3000 元的标准给予补

助。资金不足部分，由市统筹解决；资金出现结余的，可统筹用

于巩固提升脱贫成果。

（四）“金晖助老”—青春扶贫志愿者行动资金。继续帮扶

建档立卡贫困人口中 65 岁以上不集中供养的留守、失独老年人。

具体由团市委按照相关要求执行。

（五）宣传培训和建档立卡工作经费。

1.宣传和培训经费。根据 2018 年底动态调整后享受脱贫攻

坚政策的人口规模分配资金，统筹用于扶贫宣传工作和培训支出

等。

2.建档立卡工作经费。根据 2014 年各镇街建档立卡贫困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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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配资金，主要用于开展扶贫开发建档立卡工作必需的宣传、培

训、会议、材料印制、交通、设备器材、信息采集录入、软件更

新、动态管理、检查验收等方面的支出。资金不足部分由镇（街）

统筹解决，确保满足工作需要。

三、组织实施

各镇街、相关部门，要依据年度脱贫攻坚任务目标、脱贫攻

坚规划等，确定资金使用计划，严格执行财政专项扶贫资金管理

办法等相关文件规定，加快资金拨付和项目实施进度，确保资金

早到位，项目早落地，贫困群众早受益。

（一）扶贫项目。建立项目库、立项提报、审批备案、组织

实施、竣工验收、后续管护、收益分配等要严格按照《山东省财

政专项扶贫资金和项目管理办法》规定执行。全面推行公开公示

制度，自觉接受群众和社会监督。根据项目实施进度及时拨付资

金，在确保资金安全的前提下，可预拨部分启动资金，在项目竣

工验收后应及时完成项目资金拨付。

（二）保险扶贫。保险扶贫资金用于“扶贫特惠保”保费补

贴的，要严格按照《邹城市 2019 年度扶贫特惠保险实施方案》

组织实施。

（三）“雨露计划”项目。按照国务院扶贫办、教育部、人

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关于加强雨露计划支持农村贫困家庭新成

长劳动力接受职业教育的意见》和省、市扶贫开发办 2019 年相

关要求执行。资金不足部分，由市级统筹解决；资金出现结余的，

可统筹用于巩固提升脱贫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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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监督管理

（一）及时拨付使用资金。资金下达后，各镇街要抓紧制定

资金使用计划，加快资金拨付进度，提高资金使用效益。

（二）严格落实公告公示制度。严格按照国家和省关于完善

扶贫资金项目公告公示制度的指导意见要求，充分利用政府门户

网站、政务公开栏以及广播、微信等多种形式，对财政专项扶贫

资金分配结果、使用计划等内容进行公告公示，切实做到公告公

示内容真实、准确、及时、完整，避免出现资金公告规模不全、

不同类别不同批次资金合并公告以及公告时间不及时、公告内容

不规范等问题，保障群众的知情权、参与权、监督权。

（三）盘活用活存量资金。加大闲置资金清理整改力度，及

时梳理当年形成的结余资金，统筹用于巩固提升脱贫成果。各级

财政专项扶贫资金不允许出现 2 年以上结余资金。

（四）完善监管机制。进一步强化各级各部门责任，推动扶

贫部门与纪检监察、审计机关和信访部门建立联动机制，促进纪

律监督、审计监督、舆论监督、群众监督和扶贫系统自我监督相

互连接，深度融合，推动脱贫攻坚政策落地，阳光透明。

五、有关要求

（一）强化资金保障。将财政专项扶贫资金作为财政保障和

预算安排的重点，强化资金保障，确保资金投入不少于上年。进

一步推进统筹整合财政涉农资金，发挥资金整合规模效应。统筹

安排中央、省、市、县各级资金，向扶贫开发和乡村振兴的重点

区域倾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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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强化绩效评价。定期开展扶贫专项资金绩效评价，健

全完善工作成效、评价结果与下一年度专项资金安排增减挂钩制

度。深入开展脱贫攻坚“回头看”活动，围绕财政专项扶贫资金

投向、投速、投效是否精准，集中整治责任落实不到位、资金管

理不规范、工作作风不扎实等突出问题。

（三）进一步简化程序。各级各部门要在保障财政专项扶贫

资金安全、项目建设质量和效益的前提下，最大程度简化资金拨

付程序和审批手续，及时足额拨付资金，提高工作效率。

邹城市扶贫开发办公室 邹城市财政局

2019 年 8 月 3 日

邹城市扶贫开发办公室 2019年 8 月 3日印发


